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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0202020202020】】】】0597059705970597 号号号号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中新科技集团中新科技集团中新科技集团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2012012012019999 年年度年年度年年度年年度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信息披露信息披露信息披露信息披露的的的的监管问询函监管问询函监管问询函监管问询函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号》）《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的要

求，经对你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7.1 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1.年报显示，公司 3 名独立董事无法保证公司财务报告真实、

准确、完整，理由是会计师对年报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其中独立董

事项振华对年报议案投反对票，独立董事陈建远、任增辉对年报议

案投弃权票；副总经理莫康良、黄颂在年报书面确认意见上表明不

承担因签字而产生的连带责任；监事杨晓未出席本次会议，未在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书面确认意见上签字。请公司向相关方核

实并披露：（1）独立董事项振华、陈建远、任增辉为确保年报真实、

准确、完整是否充分行使了法定职权，仅以会计师无法表示意见为

由不保证年报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忠实勤勉的履行了法定义务；

（2）监事杨晓未出席会议的原因，是否保证年报的真实、准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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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未签署书面确认意见是否符合《证券法》第 82 条的规定；（3）

副总经理莫康良、黄颂是否保证年报的真实、准确、完整，不承担

因签字而产生的连带责任的具体原因，为保证年报真实、准确、完

整的履职情况。 

2.年报显示，年审会计师对公司2019年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

主要原因系会计师无法就公司资金占用金额、坏账准备计提金额、

管理费用金额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进行核实判断，无法判断公司持续

经营假设的合理性。请公司补充披露：（1）年审会计师无法就相关

科目金额准确性和真实性进行核实判断的真实原因，是否存在公司

会计管理工作不规范、不配合审计等原因；（2）结合目前公司净资

产为负、连续亏损、生产经营停滞等诸多事项表明持续经营能力存

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公司以持续经营假设编制年报是否合理。请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3.年报显示，公司 2019 年度管理费用为 2.15 亿元，同比增加

215.1%，主要系本期存货盘亏、报损增加1.67亿元所致。会计师对

此未能获取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核实该事项的真实性。请公司补充

披露：（1）报告期内盘亏报损的存货明细情况、确认金额是否准确、

大额盘亏报损的原因、是否存在管理失职，后续完善措施；（2）年

审会计师对管理费用科目审计所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请年审会计

师发布意见。 

4.年报显示，公司 2019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5.01 亿元，同比增

加 828.69%，主要原因系本期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年报附注资

产减值损失明细表显示，公司本期存货跌价损失发生额为 0，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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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为-5.01 亿元。请公司核实并补

充披露：（1）核实本次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增加的具体原因和明细表

的披露是否存在不一致；（2）说明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增加的具体原

因，损失金额的计提是否合理及具体测算计量过程；（3）年审会计

师就资产减值损失科目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

见。 

5.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合计为 11.62

亿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 55.59%，账面计提坏账准备余额为 6.35

亿元。但年审会计师无法判断计提坏账准备金额的充分性和完整性。 

年报显示公司海外及国内的应收账款客户大量处于破产阶段。请公

司补充披露：（1）结合近三年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说

明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金额是否准确合理，与前期会计

政策是否保持一致；（2）核实说明公司多家应收账款客户处于破产

状态的具体时点、多家客户都处于破产状态的具体原因，相关客户

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相关的交易是否真实；（3）年审会计师

就坏账准备计提事项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6.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共占用公司资

金本金 66,193.70 万元，应计利息 4,343.42 万元。2019年 12月 31

日，中新科技公司账面其他应收款余额 83,318.66 万元，计提坏账

准备 40,153.25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以列表形式详细披露

截至目前关联方占用资金的具体情况，包括关联方名称、占用金额、

占用时间等，补充完善填写年报第36页“报告期内资金被占用情况

及清欠进展情况”表格；（2）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偿还占用资金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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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安排；（3）就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公司的内部整改和外部追责情

况，是否及时采取措施及时积极维护上市公司利益；（4）说明公司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金额的测算依据，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5）年报第 32 页关于承诺事项履行情况表中显示,中新产业集团、

陈德松、江珍慧与股权收购方于 2019 年 7月签署的《股份转让意向

协议》尚在推进中，与公司临时公告不符，请予以核实更正。 

7.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账面预付账款余额 25,326.41 万元，

年审会计师无法核实该款项是否可收回,无法判断预付账款是否与 

公司经营相关，是否具有真实采购交易背景。请公司以列表形式披

露说明预付账款对象名称、是否系关联方、预付金额、预付时间和

预付原因，披露预付账款是否存在被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 

8.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总额为

9.12 亿元。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截至目前，公司已到期未偿还

的各类债务总金额、债务人追偿的具体情况和进展及公司就未来债

务偿还的财务应对措施，并就公司目前存在的流动性风险进行充分

的风险提示。 

9.年报显示，公司自2020年 1月起处于基本停工状态，截至报

告出具日，公司尚未启动复工复产。请公司核实并披露：公司停工

停产的具体时间、尚未复工复产的具体原因、是否按照本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11.12.5条等相关规则要求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以及公司未来复工复产的计划安排。 

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

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

回复本函，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问询函后立即对外披露，并于五个交易日内

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5

五个交易日内，

上市公司监管二部 

年五月二十八日 


